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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災後重建特別決算（內政部營建署部分）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03 年度 

壹壹壹壹、、、、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    

一一一一、、、、已完成施政計畫重點概述已完成施政計畫重點概述已完成施政計畫重點概述已完成施政計畫重點概述    

（一）災後搶修及復建業務  

1. 辦理受災地區緊急搶救、搶修及清理 

為支援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協請非受災區縣市政府調度

民間工程重機械救災機具前往屏東縣轄區支援，自 98 年 8 月

15 日至 19 日，合計調度鏟裝機 22 台、挖土機 8 台、卡車 16

台、拖車 1台、拖板車 8台及人力 47 員等。並協助莫拉克颱風

受災民眾迅速辦理重建，核定補助南投縣等 6縣市共 14 案 126

棟受災危險建築物拆除清運工程，總計執行拆除 68 棟、由民眾

自行拆除修繕或無法施工而撤案者 58 棟，已督促受災縣市政府

依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辦法第 6條規定持續列管追蹤。 

2. 辦理研擬災區土地使用變更機制 

就莫拉克颱風災區縣市檢討調整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委

託辦理 5件研究案，皆已完成結案。 

3. 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災區通盤檢討及受災地區配合災後地形變

動進行全面地形測量及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本計畫依據「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預算辦理地形重

測、都市計畫重製及通盤檢討經費補助執行要點」編列補助嘉



義縣等 6 縣市辦理災損嚴重之都市計畫區比例尺 1/1000 地形

測量及都市計畫圖重製、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等相關作業。南投

案原核定補助經費 1,100 萬元，於 99 年 3月 31 日立法院第 7

屆第 5會期第 9次會議決議該案部分經費 345 萬元不予解凍，

該筆補助經費於 100 年 7月 1日提列準備，100 年 8月 18 日於

行政院莫拉克重建推動委員會提會討論，並於 100 年底核定提

列準備在案。其餘經費皆已撥付地方政府完竣，並完成公開徵

求意見及召開機關協調會，目前各案皆依法定程序提送各級都

委會辦理審議作業中，已請地方政府加速執行。 

4. 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市區村里聯絡道路橋梁災後搶修及復建工

程 

本計畫核定補助南投等 8 縣市辦理市區村里道路橋梁災後

搶修及復建工程，共計辦理 729 件，全部完工結案。 

5. 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災後雨水下水道之清淤、搶修及復建工程 

本計畫核定補助嘉義縣等 5 縣市災後清淤及復建工程，共

計 40 件，全部完工結案。 

 

（二）家園安置業務  

1. 補助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提供災民辦理建購、修繕

住宅貸款信用保證 

重建（購）貸款按金融機構核定所需金額最高八成、每戶



最高 350 萬元核貸；修繕貸款以恢復災前舊觀為原則，按金融

機構核定所需金額最高八成，每戶最高 150 萬元核貸；金融機

構並得在範圍內向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申請本貸款信用保

證。 

2. 辦理災民建購、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及發給優惠安家方案租

金賑助 

由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擔任「莫拉克颱風專案貸款

委託經理銀行辦理國庫補貼利息作業」之經理銀行，協助辦理

金融機構申撥建購住宅貸款及修繕住宅貸款國庫補貼利息之金

額核算、收據、表格之訂定及電子檔資料之建立等事宜，本署

撥付代辦手續費用。重建（購）住宅、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受理時間為 98 年 9月 1日至 99 年 8月 31 日，計重建（購）住

宅貸款核撥戶數 38 戶，修繕住宅貸款核准戶數 53 戶，合計 91

戶，截至 103 年 12 月底續予補貼戶數計 83 戶。 

3. 辦理災民臨時住宅安置 

(1) 已完成各方捐贈組合屋安置災民計興建 9 處 312 戶，並配

合永久屋陸續興建完成配住而搬出，由各地方政府依規定

辦理拆除或留作災害避難屋使用。 

(2)大陸捐贈組合屋 1,000 戶用於災民安置、臨時教室、臨時辦

公廳舍、臨時避難屋、其他災害使用，以及地方政府備災、

公務及公益使用等。 

4. 辦理災民永久性安置住宅 



(1) 辦理劃設特定區域等先期規劃作業經費 

本署辦理嘉義縣等 7 縣市永久屋基地開發計畫規劃及

變更作業 22 案，全數均已結案決算。 

(2) 辦理土地價購、徵收及地上物拆遷補償 

本項業務分為永久屋安置用地土地徵收以及特定區域

土地徵收等兩部分，有關永久屋用地取得係配合永久屋安

置用地確認後辦理，目前業完成核撥「高雄縣杉林鄉月眉

農場開發用地」等 22 案土地、聯外道路及地上物等徵收補

償費作業。另有關特定區域土地徵收部分，係尊重災民意

願辦理，除臺南市無徵收需求，私有土地及合法地上物補

償費業依各縣市政府意願調查及查估結果完成南投縣等 6

縣市 23 案特定區域土地徵收補償費發放及核銷作業。 

(3) 辦理永久住宅整地、排水、聯外道路及相關公共設施 

本計畫總核定經費 15.40 億元，補助嘉義縣等 7 縣市

辦理永久住宅基地內公共設施工程，共計辦理 51 件，已全

部完工。 

 (4) 辦理配合限期搬遷者租金、購屋自備款、利息、生活輔導

金、搬遷費 

本案業已撥付臺東縣等 6 縣市辦理業務及撥付臺灣土

地銀行新臺幣 13 萬 3,965 元利息補貼。 

5. 辦理災民各項住宅貸款及購屋折價損失補貼 



莫拉克颱風房地毀損補貼計畫，包括協議承受利息補貼、

土地未滅失之貸款餘額政府負擔兩類，申辦案件計 30 件（含金

融機構 2件、住宅基金 28 件），已執行完成。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決算（內政部營建署部分）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03 年度 

壹壹壹壹、、、、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 

二、施政計畫分項說明─以前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施 政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災後搶修

及復建業

務 

 

 

 

 

 

 

 

 

 

 

 

 

 

 

 

 

 

 

 

 

 

 

 

 

 

辦理受災地

區 緊 急 搶

救、搶修及

清理 

 

 

 

 

 

 

 

 

辦理研擬災

區土地使用

變更機制 

 

 

 

 

補助地方政

府辦理災區

通盤檢討及

受災地區配

合災後地形

變動進行全

面地形測量

及都市計畫

通盤檢討 

徵調重機械機

具及補助地方

政府辦理災區

危險建築物拆

除 

 

 

 

 

 

 

 

就莫拉克颱風

災區縣市檢討

調整非都市土

地使用分區，以

發揮國土防災

整體效益 

 

因莫拉克颱風

造 成 地 形 變

更，需重新辦理

地形測量、都市

計畫圖重製及

通盤檢討 

 

 

 

於災害發生後緊急

調度重機械及人力

47人。並辦理危險建

築物拆除 68 棟，其

他由民眾自行拆除

修繕或無法施工而

撤案者督促受災縣

市政府依災害後危

險建築物緊急評估

辦法第 6 條規定持

續列管追蹤。 

 

5 件研究案，均已結

案。 

 

 

 

 

 

已完成地形測量、疑

義重製及都市計畫

作業並函送各縣市

政府，刻正辦理都市

計畫通盤檢討審議

作業。 

 

 

 

無。 

 

 

 

 

 

 

 

 

 

 

 

無。 

 

 

 

 

 

 

配合縣市政府加

速執行審議作業。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決算（內政部營建署部分）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03 年度 

壹壹壹壹、、、、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 

二、施政計畫分項說明─以前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施 政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家園安置

業務 

 

 

補助地方政

府辦理市區

村里聯絡道

路橋梁災後

搶修及復建

工程 

 

補助地方政

府辦理災後

雨水下水道

之清淤、搶

修及復建工

程 

 

 

 

補助財團法

人中小企業

信用保證基

金提供災民

辦理建購、修

繕住宅貸款

信用保證 

 

 

 

 

 

補助縣市辦理

市區村里道路

橋梁災後搶修

及復建工程 

 

 

 

補助嘉義縣等5

縣市辦理莫拉

克災後工程共

計40件 

 

 

 

 

 

重建購及修繕

貸款按金融機

構核定金額最

高八成、金融機

構在每戶最高

350萬及150萬

元範圍向中小

企業信用保證

基金申請貸款

信用保證 

 

 

本計畫核定補助南

投等 8 縣市辦理市

區村里道路橋梁災

後 搶 修 及 復 建 工

程，計辦理 729 件，

均完工結案。 

 

補助縣市之工程 40

件均已完工。 

 

 

 

 

 

 

 

災民建購、修繕住宅

貸款利息補貼歷年

累計保證件數96件。 

 

 

 

 

 

 

 

 

 

無。 

 

 

 

 

 

 

無。 

 

 

 

 

 

 

 

 

無。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決算（內政部營建署部分）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03 年度 

壹壹壹壹、、、、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 

二、施政計畫分項說明─以前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施 政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辦理災民建

購、修繕住宅

貸款利息補

貼及發給優

惠安家方案

租金賑助 

 

 

 

 

 

 

辦理災民臨

時住宅安置 

 

 

 

 

 

 

 

辦理災民永

久性安置住

宅 

 

 

 

 

由土地銀行擔

任「莫拉克颱風

專案貸款委託

辦理國庫補貼

利息作業」之經

理銀行，協助辦

理金融機構申

撥建購及修繕

住宅貸款國庫

補貼利息之事

宜 

 

督導地方政府

辦理居住臨時

住宅之災民及

配合進住永久

屋後空出之臨

時住宅整併、拆

除等事宜 

 

 

辦理劃設特定

區域等先期規

劃作業經費 

 

 

 

 

重建（購）住宅、修

繕住宅貸款利息補

貼受理時間 98 年 9

月 1 日至 99 年 8 月

31 日，計重建（購）

住宅貸款核撥戶數

38 戶，修繕住宅貸

款核準戶數 53 戶，

合計91戶。截至103

年底續予補貼戶數

為 83 戶。 

 

完成各方捐贈組合

屋安置災民興建 9

處 312 戶，並已配合

永久屋陸續興建完

成配住而搬出，由各

地方政府依規定辦

理拆除或留作災害

避難屋使用。 

 

辦理嘉義縣等 7 縣

市永久屋基地開發

計畫規劃及變更作

業 22 案，全數均已

結案決算。 

 

 

無。 

 

 

 

 

 

 

 

 

 

 

 

無。 

 

 

 

 

 

 

 

 

無。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決算（內政部營建署部分）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03 年度 

壹壹壹壹、、、、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 

二、施政計畫分項說明─以前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施 政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辦 理 土 地 價

購、徵收及地上

物拆遷補償 

 

 

 

 

 

 

 

 

 

 

 

 

 

辦理永久住宅

整地、排水、聯

外道路及相關

公共設施 

 

辦理配合限期

搬遷者租金、購

屋自備款、利

息、生活輔導

金、搬遷費 

 

 

業已完成核撥 22 案

土地、聯外道路及地

上物等徵收補償費

作業。另特定區域土

地徵收部分，係尊重

災民意願辦理，除臺

南市無徵收需求，私

有土地及合法地上

物補償費業依各縣

市政府意願調查及

查估結果完成南投

縣等 6 縣市 23 案特

定區域土地徵收補

償費發放及核銷作

業。 

 

核定補助辦理 51

件，已全數完工。 

 

 

 

本案業已撥付台東

縣等 6 縣市辦理業

務及撥付土地銀行

13 萬 3,965 元利息

補貼。 

 

 

無。 

 

 

 

 

 

 

 

 

 

 

 

 

 

 

 

無。 

 

 

 

 

無。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決算（內政部營建署部分）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03 年度 

壹壹壹壹、、、、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 

二、施政計畫分項說明─以前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施 政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辦理災民各

項住宅貸款

及購屋折價

損失補貼 

 

 

 

辦理協議承受

利息補貼及土

地未滅失之貸

款餘額政府負

擔 

 

莫拉克颱風房地毁

損補貼計畫，包括協

議承受利息補貼、土

地未滅失之貸款餘

額政府負擔兩類，申

辦案件計 30 件（含

金融機構 2 件、住宅

基金 28 件），已執行

完成。 

無。 

 

 

 

 

 



貳、預算執行概況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預算（98 至 101 年度）歲出保留數轉入部分，

轉入金額 7 億 8,865 萬 951 元，執行結果收付實現數 5 億 5,647 萬 1,716

元，減免（註銷）數 2 億 1,988 萬 4,576 元，轉入 104 年度繼續執行 1,229

萬 4,659 元（請參閱以前年度歲出應付保留款執行概況表）；有關以前年

度歲出決算情形分述如下： 

一、 災後搶修及復建業務 102 年度歲出保留數 1,565 萬 5,833 元，執行結

果收付實現數 336 萬 1,174 元，轉入 104 年度繼續執行 1,229 萬 4,659

元。 

二、 家園安置業務 102 年度歲出保留數 7 億 7,299 萬 5,118 元，執行結果收

付實現數 5 億 5,311 萬 542 元，減免（註銷）數 2 億 1,988 萬 4,576 元。 



金 額
占轉

入數%

98-101 營建署及所屬 788,650,951    556,471,716      70.56      219,884,576      12,294,659       

災後搶修及復建業務 15,655,833      3,361,174          21.47      12,294,659       

家園安置業務 772,995,118    553,110,542      71.55      219,884,576      -                    

以 前 年 度

轉  入  數
減免數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決算(內政部營建署部分)

單位:新台幣元

(1)以前年度歲出應付保留款執行概況表

年度
轉入下年度

數
說明

中華民國103年度

總     說    明

本年度收付實現數

科         目

1



參參參參、、、、資產負債實況資產負債實況資產負債實況資產負債實況    

一、103 年 12 月 31 日之經費類平衡表資產科目，暫付款 1,229 萬 4,659

元，負債科目，應付歲出保留款 1,229 萬 4,659 元。 

二、本年度財務狀況概述如下： 

歲出部分－ 

本年度經費收入部分：上期結存 0元，保留庫款 3億 8,902 萬 9,322

元，經費賸餘待納庫(以前年度)部分 1 億

7,693 萬 4,518 元，收項總計 5 億 6,596 萬

3,840 元。 

本年度經費支出部分：應付歲出款以前年度部分調整 1,942 萬 4,089

元，應付歲出保留款以前年度部分 7億 5,693

萬 2,203元，暫付款沖轉-3億 8,732萬 6,970

元，經費賸餘待納庫部分(繳庫數) 1 億 7,693

萬 4,518 元，本期結存 0 元，付項總計 5 億

6,596 萬 3,840 元。 

 



2

科              目年
度
別

中華民國經資門併計

內政部

以前年度歲出政事

以 前 年 度 轉 入 數 本年度減免（註銷）數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101 06 5900000000-1
工業支出

2,800,000 0

12,855,833 0

01 5908111000-5
復建業務

2,800,000 0

12,855,833 0

5908111010-9
災後搶修及復建業務-D3

01 2,800,000 0

12,855,833 0

0200
業務費

2,800,000 0

0 0

0400
獎補助費

0 0

12,855,833 0

09 6700000000-7
社會救助支出

16,624,089 3,074,647

756,371,029 216,809,929

01 6708112000-6
災民救助及安置業務

16,624,089 3,074,647

756,371,029 216,809,929

6708112010-0
家園安置業務-D3

01 16,624,089 3,074,647

756,371,029 216,809,929

0300
設備及投資

0 0

312,228,978 120,954,518

0400
獎補助費

16,624,089 3,074,647

444,142,051 95,855,411

19,424,089 3,074,647

769,226,862 216,809,929

小　　　　　計

合　　　　　計

19,424,089

769,226,862 216,809,929

3,074,647

3

10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營建署

別轉入數決算表

本 年 度 實 現 數 本 年 度 未 結 清 數本 年 度 調 整 數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應　付　數

561,174

00

12,294,6590

2,800,000

561,174

00

12,294,6590

2,800,000

561,174

00

12,294,6590

2,800,000

0

00

00

2,800,000

561,174

00

12,294,6590

0

539,561,100

00

00

13,549,442

539,561,100

00

00

13,549,442

539,561,100

00

00

13,549,442

191,274,460

00

00

0

348,286,640

00

00

13,549,442

540,122,274

00

12,294,6590

16,349,442

16,349,442

540,122,274 12,294,659

00

0



2

科              目年
度
別

中華民國經資門分列

內政部

以前年度歲出機關

以 前 年 度 轉 入 數 本年度減免（註銷）數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101 02 0008000000-0
內政部主管

19,424,089

216,809,929769,226,862

3,074,647

0008110000-9
營建署及所屬

02 19,424,089

216,809,929769,226,862

3,074,647

01 5908111000-5
復建業務

2,800,000

012,855,833

0

5908111010-9
災後搶修及復建業務-D3

01 2,800,000

012,855,833

0

0200
業務費

2,800,000

00

0

0400
獎補助費

0

012,855,833

0

02 6708112000-6
災民救助及安置業務

16,624,089

216,809,929756,371,029

3,074,647

6708112010-0
家園安置業務-D3

01 0

55,980,00071,772,000

0

0400
獎補助費

0

55,980,00071,772,000

0

6708112010-0*
家園安置業務-D3

01 16,624,089

160,829,929684,599,029

3,074,647

0300
設備及投資

0

120,954,518312,228,978

0

0400
獎補助費

16,624,089

39,875,411372,370,051

3,074,647

19,424,089

216,809,929769,226,862

3,074,647小　　　　　計

2,800,000

55,980,00084,627,833

0經  常  門  小  計

16,624,089

160,829,929684,599,029

3,074,647資  本  門  小  計

合　　　　　計 19,424,089

769,226,862 216,809,929

3,074,647

3

10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營建署

別轉入數決算表

本 年 度 未 結 清 數本 年 度 調 整 數本 年 度 實 現 數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0

540,122,274 12,294,659

0

0

16,349,442

0

540,122,274 12,294,659

0

0

16,349,442

0

561,174 12,294,659

0

0

2,800,000

0

561,174 12,294,659

0

0

2,800,000

0

0 0

0

0

2,800,000

0

561,174 12,294,659

0

0

0

0

539,561,100 0

0

0

13,549,442

0

15,792,000 0

0

0

0

0

15,792,000 0

0

0

0

0

523,769,100 0

0

0

13,549,442

0

191,274,460 0

0

0

0

0

332,494,640 0

0

0

13,549,442

0

540,122,274 12,294,659

0

0

16,349,442

0

16,353,174 12,294,659

0

0

2,800,000

0

523,769,100 0

0

0

13,549,442

0

016,349,442

540,122,274

0

12,294,659



資產科目及編號 金             額 負債科目及編號 金             額

中華民國 103 年12 月 31 日

內政部營建署

211400-6 暫付款 221400-2 應付歲出保留款12,294,659 12,294,659

　　　　　合　　　　計 　　　　合　　　　計12,294,659 12,294,659

附註：

單位:新臺幣元

經費類平衡表

1



資產科目及編號 金             額 負債科目及編號 金             額

中華民國 103 年12 月 31 日

內政部營建署

211400-6 暫付款 221400-2 應付歲出保留款12,294,659 12,294,659

　　　　　合　　　　計 　　　　合　　　　計12,294,659 12,294,659

附註：

單位:新臺幣元

經費類平衡表

1



12,294,659

日   期 金             額

年 月 日 小      計 合      計
摘                要

單位：新臺幣元

備           註

內政部營建署

經費類應付歲出保留款明細表
中華民國 103 年12 月 31 日

12,294,659
以前年度部分

12,294,659101
一百零一年度

12,294,6595908111000-5
復建業務

12,294,659
 5908111010-9
 災後搶修及復建業務-D3

12,294,659
  0400
  獎補助費

1

總                                    計



12,294,659

日   期 金             額

年 月 日 小      計 合      計
摘                要

單位：新臺幣元

備           註

內政部營建署

經費類暫付款明細表
中華民國 103 年12 月 31 日

12,294,659
預算性質部分

12,294,659
以前年度部分

12,294,659101
一百零一年度

12,294,6595908111000-5
復建業務

12,294,659
 5908111010-9
 災後搶修及復建業務-D3

12,294,659
  0400
  獎補助費

640074 轉帳憑單
轉,城鄉分署補助台南縣辦理地
形重測、都市計劃重置及都市計
畫通盤檢討,經常門-獎補助費
11000000 台南縣政府

2,314,182102 01 10

640074 轉帳憑單
轉,城鄉分署補助屏東縣辦理地
形重測、都市計劃重置及都市計
畫通盤檢討,經常門-獎補助費
13000000 屏東縣政府

2,689,172102 01 10

640074 轉帳憑單
轉,城鄉分署補助高雄縣辦理地
形重測、都市計劃重置及都市計
畫通盤檢討,經常門-獎補助費
12000000 高雄縣政府

3,799,399102 01 10

640074 轉帳憑單
轉,城鄉分署補助嘉義縣辦理地
形重測、都市計劃重置及都市計
畫通盤檢討,經常門-獎補助費
10000000 嘉義縣政府

930,065102 01 10

640074 轉帳憑單
轉,城鄉分署補助臺東縣辦理地
形重測、都市計劃重置及都市計
畫通盤檢討,經常門-獎補助費
14000000 臺東縣政府

2,561,841102 01 10

1

總                                    計



其　他 審　修 小　計 其　他 審　修 小　計 其　他 審　修 小　計

一、經費賸餘－待納庫部分

1.上年度結轉數 0 0 0

2.加：以前年度應付歲出款減免(註
　　　銷)數內已向國庫領款部分

0 0 0

3.加：以前年度應付歲出保留款減免
　　　(註銷)數內已向國庫領款部分

176,934,518 0 176,934,518

4.加：審計部修正以前年度決算減列
　　　實現數及保留已撥款部分

0 0 0

5.加：剔除經費以前年度部分 0 0 0

6.加：押金部分收回結轉數 0 0 0

7.加：材料部分領用結轉數 0 0 0

8.加：待納庫移入數 0 0 0

9.減：待納庫移出數 -0 -0 -0

10.減：本年度內解庫數 -176,934,518 -0 -176,934,518

11.減：待納庫註銷數 -0 -0 -0

12.等於年度終了尚未解庫數 0 0 0

二、經費賸餘－押金部分

1.上年度結轉數 0 0 0

2.加：增列以前年度押金部分 0 0 0

3.減：註銷以前年度押金數 -0 -0 -0

4.加：保留庫款支付押金數 0 0 0

5.減：押金收回轉待納庫數 -0 -0 -0

6.加：押金移入數 0 0 0

7.減：押金移出數 -0 -0 -0

8.等於年度終了尚未解庫數 0 0 0

三、經費賸餘－材料部分

1.上年度結轉數 0 0 0

2.加：增列以前年度材料部分 0 0 0

3.減：註銷以前年度材料數 -0 -0 -0

4.加：保留庫款支付材料數 0 0 0

5.減：材料領用轉待納庫數 -0 -0 -0

6.加：材料移入數 0 0 0

7.減：材料移出數 -0 -0 -0

8.等於年度終了尚未解庫數 0 0 0

內政部營建署

項　　　　　　目
待　　納　　庫　　部　　分 押　　金　　部　　分 材　　料　　部　　分

以　 　前　 　年 　　度　 　部 　　分

經費類經費賸餘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中華民國103年12月31日



2

項款
年
度
別

目

以前年度轉入數科              目 本年度國庫
撥款數

本年度支
出實現數截至上年度止應領經

費或保留庫款餘額

截至上年度止國庫
已撥款留抵保留數

名 稱 及 編 號 小　　計

本年度國庫收
回以前年度庫

撥款

經資門分列

以前年度歲出轉入數國庫
內政部

中華民國

02101 0008000000-0
內政部主管

399,621,629

389,029,322

788,650,951 0 346,079,264

556,471,716

02 0008110000-9
營建署及所屬

399,621,629

389,029,322

788,650,951 0 346,079,264

556,471,716

01 5908111000-5
復建業務

12,855,833

2,800,000

15,655,833 0 2,800,000

3,361,174

02 6708112000-6
災民救助及安置業務

386,765,796

386,229,322

772,995,118 0 343,279,264

553,110,542

399,621,629

389,029,322

788,650,951 0 346,079,264

556,471,716

小　　　　　計

合　　　　　計 399,621,629

389,029,322

788,650,951 0 346,079,264

556,471,716

3

本　年　度　未　結　清　數

備　　　　註

小　　　計

國庫已撥款部分

本年度減免（註銷）數

國庫未撥
款部分

國庫在以前年度
已撥款部分

國庫在本年度
已撥款部分

應付數

保留數

小　　計

應付數

保留數 保留數

應付數

國庫未撥款部分

10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營建署

已撥及未撥款項明細表

0

0 219,884,576

42,950,0580

12,294,659

0

12,294,659

176,934,518

0

0

0 219,884,576

42,950,0580

12,294,659

0

12,294,659

176,934,518

0

0

0 0

00

12,294,659

0

12,294,659

0

0

0

0 219,884,576

42,950,0580

0

0

0

176,934,518

0

0

0 219,884,576

42,950,0580

12,294,659

0

12,294,659

176,934,518

0

0

12,294,659 0

0 0

12,294,659

176,934,518

0

42,950,058

219,884,576



歲出保留數（或未

內政部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年度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

歲 　　　出　　　保　　　留　　　數

經資門分列 中華民國

0101 12,294,659 12,294,659 78.535908111010-9

災後搶修及復建業務-D3

0 12,294,659 12,294,659 14.06經 常 門 小 計

0 12,294,659 12,294,659 1.56經 資 門 小 計

0 12,294,659 12,294,659 14.06經 常 門 合 計

0 12,294,659 12,294,659 1.56經 資 門 合 計

2

單位：新臺幣元

結清數）分析表

營建署

保　　　留　　　原　　　因　　　分　　　析

經資門 類　　型 金　　　　額 備　　　　　註保留原因說明及相關改善措施

103年度

經常門 C14 12,294,659 委託計畫合約跨年度或單據未結或報告尚未審核通過。

12,294,659

12,294,659

12,294,659

12,294,659

3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內政部

歲出賸餘數（或減免

年度

經　　　　　　　常

中華民國

金　　　　額類　　　　型

賸餘數(或減免、註銷數)

金　　　　額 ％

101 066708112010-0
家園安置業務-D3

219,884,576 28.45 55,980,000

小　　　　　　　　　　計 28.45 55,980,000219,884,576

合　　　　　　　　　　計 219,884,576 28.45 55,980,000

2

營建署

、註銷數）分析表
;%

備　　　　　　　　　　註
資　　　　　　本　　　　　　門

103 年度 

賸餘原因說明及相
關改善措施

賸餘原因說明及相
關改善措施類　　　　型 金　　　　　額

門

單位:新臺幣元

補助計畫經費結餘。120,954,518補助計畫經費結餘。 06

163,904,576

163,904,57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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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辦 理 事 項 

項 次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一、 

(一) 

 

 

 

 

 

 

 

 

 

 

 

 

 

(二) 

 

 

 

 

 

 

 

 

 

 

 

 

 

 

 

(三) 

 

 

通案決議部分： 

有鑑於歷年來政府屢以特別條例方

式編列特別預算，且此次莫拉克災

後重建特別預算經費 1,200 億元亦

全數以舉債支應，有關單位既未檢

討相關稅制以增加財源稅收，也未

就大量閒置國有資產加以活化增加

收入，籌措財源，顯示行政院缺乏

財源籌措能力。為使政府財政效能

健全，政府財政收支長期仍應求得

平衡，建議對於排除債務上限之特

別預算，宜預先規劃特定財源償債

計畫，且公債舉借期程應與重建工

程的實際進度配合，以節省利息支

出。 

現今中央政府財政惡化，已嚴重影

響主權信用評等甚巨，根據估計中

央政府 99 年底推估債務未償餘額

占國內生產毛額（GDP）比重將高達

36.95%，逼近 40%法定舉債上限。然

近年來政府施政不斷以舉債方式支

應相關財政，債務未償餘額占 GDP 

比重，從民國 76 年 2.83%、民國 80 

年 5.69%，至民國 99 年 36.95%，23 

年間暴增 13 倍，嚴重危害財政健

全。有鑑於我國政府債務水位已近

40%法定上限水位，再加上非債務融

資資源有限，財政政策將缺乏彈

性，建議主管機關財政部與行政院

主計處等單位應限期妥善規劃償債

財源之配套措施，以避免債留子孫。 

針對財政部持續以「借新還舊」方

式，降低國庫債息負擔，但政府債

務快速增加，每年債務付息壓力仍

 

非本署主管業務。 

 

 

 

 

 

 

 

 

 

 

 

 

 

非本署主管業務。 

 

 

 

 

 

 

 

 

 

 

 

 

 

 

 

非本署主管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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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辦 理 事 項 

項 次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四) 

 

 

 

 

 

 

 

 

 

 

 

 

 

 

 

 

(五) 

 

 

 

 

 

 

 

 

相當沈重。債務還本付息高達 1,930 

億元，超過歲出總額的一成，未來

政府甚至要以 10%的歲出用來還

債，恐將排擠其他施政目標。為使

財政健全，避免全民揹債，建議財

政部每個月提出債務報告，提醒每

個國人國家的財政沈重負擔，以監

督財政預算更趨健全。 

行政院主計處應每季將「莫拉克颱

風災後重建特別預算」所有計畫執

行進度及經費支用情形之考核報告

送立法院及審計部，必要時並應向

立法院進行專案報告；審計部收到

行政院主計處文後 1 個月內應就審

核結果向立法院提出報告。 

另鑑於以往審計部對特別預算執行

成效之審核，於特別決算提出後，

就其保留數之執行，僅於年度中央

政府總決算中以附錄簡要表達，缺

乏對特別預算完整之審核報告，以

致其全案之執行成效不明，為利全

民瞭解該特別預算各項重建工作推

動之成效，爰請審計部於本特別預

算全數執行完畢時，提出完整之審

核報告。 

近年來由於全球氣候異常，國內受

天然災害之範圍與程度均遠較過去

為烈，為減少災害發生，維護國土

及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行政院

應加強推動治山防洪工作。考量各

項相關工作推動之時效性及迫切

性，本特別預算在符合預算法及莫

拉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相關規

定之前提下，中央執行機關得於原

 

 

 

 

 

 

 

 

本署配合「中央政府各機關執行莫拉克颱風災後重

建特別預算及立法院審查該特別預算案所作決議之

應行配合注意事項」第 8 點規定，每季終了十日內

彙編各機關「中央政府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預

算歲出執行狀況表」分送行政院主計總處、財政部

及審計部。 

 

 

 

 

 

 

 

 

 

 

 

本署在符合預算法及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條例相

關規定下辦理補助地方政府災後雨水下水道之清

淤、搶修及復建工程等工作，另經行政院莫拉克

颱風災重建推動委員會第 13 及 16 次工作會議小

組會議討論後補助高雄縣辦理防水閘門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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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辦 理 事 項 

項 次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六) 

 

 

 

 

 

 

 

 

 

 

 

 

(七) 

 

 

 

 

 

 

 

(八) 

 

 

 

 

 

 

 

 

 

計畫目的範圍內，依實際執行情形

調整用於治山防洪業務，降低災害

造成之損失。 

莫拉克颱風各項重建工程金額龐

大，攸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及社會

發展至鉅，為使該特別預算公共工

程之辦理程序、執行情形公開透

明，爰要求行政院應指定專責機關

按月督考各項計畫辦理情形，並彙

總公布於其網站（包括工程名稱、

發包金額、承辦機關、預計與實際

辦理項目、預計與實際執行進度、

預期與實際成果、規劃設計與監造

單位、聯絡人員等），且各項工程完

工後仍持續公布 5 年，以利全民監

督工程品質及經費運用成效。 

基於河川管理事權分散，造成水資

源浪費與淹水問題，每遇旱、汛期

就讓人民暴露在缺水、淹水的不

安，也是莫拉克颱風造成重大水患

災情之遠因，建請行政院儘速將全

流域管理概念納入全國性治水政策

與政府組織再造，成立流域管理

局，以強化河川綜合治理。 

按內政部訂定之家園重建流程分別

為短期、中期、長期安置等三個階

段，惟查：莫拉克重建安置中，卻

省略了「中期安置」的重要階段，

也就是，在尚未劃定特定區域公

告、尚未作成安全評估報告、尚未

與部落社區居民討論決定遷村地點

之前，便要求個別災民簽署「永久

屋意願書」，甚至只限制在特定地點

作為災民遷村的唯一選項，嚴重違

 

 

 

非本署主管業務。 

 

 

 

 

 

 

 

 

 

 

 

 

非本署主管業務。 

 

 

 

 

 

 

 

一、有關莫拉克颱風災害災民之中期安置，查行

政院核定「莫拉克颱風房屋毀損者優惠安家

計畫」，其中除明定自行租屋、自行購屋者

有關之補助規定外，另有政府安置，而此部

分所規定之內容為興建臨時住宅（組合屋）

安置，或運用現有國防部備用營舍、教育部

閒置校舍、其它閒置公有建築物等資源安

置。 

二、有關中期安置事宜，業經 98 年 8 月 27 日行

政院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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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辦 理 事 項 

項 次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反了民主程序，特別是沒有尊重原

住民族部落集體、傳統的討論機

制，造成族人間的認同疏離及內部

分裂，因此，行政院應依據家園重

建流程，先行與災民進行諮商後，

依其需要提供適當中繼居所或永久

屋。 

 

 

 

 

 

 

 

 

 

 

 

 

 

 

 

 

 

 

 

 

 

 

 

 

 

 

 

小組第 3 次會議裁示：「災民的中長期安置

以永久屋為原則，除非情況特殊，才以組合

屋安置。另外，每個區域組合屋的搭建要有

規劃，可以採取分區分段的方式分批動工，

以確保蓋好的房子一定有人住，避免資源浪

費」，及 98 年 8 月 29 日行政院莫拉克颱風

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第五次工作小組會議

裁示：「災民安置原則以永久屋為優先，組

合屋為輔，已動工之組合屋可依計畫完成，

並請確實掌握需求數進行機動調整；如有新

增組合屋規劃，請地方政府應提報各該重建

推動委員會審核通過，並報本會備查。」。 

三、本案災區地方政府辦理臨時住宅中期安置，

已依行政院重建會會議裁示暨「臨時住宅興

建管理作業要點」規定辦理興建。 

四、於重建過程中，均依照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

特別條例第 20 條規定，就劃定特定區域內

居民係採在諮商取得原住居者同意接受安

置前不會強制遷離之原則辦理。另經劃定為

特定區域之土地，受災居民如果認為徵收之

補償標準太低，或者徵收後會失去原鄉的歸

屬，政府會尊重其意願並不會主動徵收災民

的土地及地上物；但如果災民主動要求，則

依現行相關法令規定辦理。經劃定為特定區

域但未經政府取得之土地，在以安全為基本

前提之考量下，區內原有之住宅應依下列原

則處理： 

(一)劃定特定區域之土地除已由政府依法取得

外，接受撤離與政府協議獲配「永久屋」、「重

建（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或「優惠購買

國宅」之民眾，仍可保有其土地所有權。其

地上物可做為農機具等儲存空間或經部

（聚）落或鄉（鎮、市）公所召開相關會議，

認定為文化公共財或屬公共管理運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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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辦 理 事 項 

項 次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九) 

 

 

 

 

 

 

 

 

 

 

 

 

 

(十) 

 

 

 

 

 

 

 

 

 

 

 

 

 

 

 

 

 

 

 

有鑑於莫拉克風災重創南台灣，台

南縣南化鄉玉山村羌黃坑部落為土

石流災害高潛勢溪流影響地區，安

全堪虞已不適合人民居住，必須予

以遷居，居民必須離開其房屋及賴

以維生的土地。考量其土地受限於

水庫保護區之特殊環境，為保障遷

居居民之權益，建請行政院應配合

「以國土保育為先之區域重建綱要

計畫」，比照台灣省自來水公司民國

76 年之「南化水庫淹沒區地上物補

償標準案」辦理徵收其土地及補償

其農林作物，從優補助遷居居民。 

 

鑑於地方政府財政困難，有關莫拉

克颱風受災地區災後重建所需經

費，除地方政府已報請中央補助部

分外，地方政府已先行支應之經

費，建請於本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

特別預算相關計畫中納入補助。 

 

 

 

間，得予以保存，惟不得供居住使用，並由

部（聚）落會同直轄市、縣（市）政府訂定

管理規則據以管理。 

(二)獲配「永久屋」、「重建（購）住宅貸款利息

補貼」或「優惠購買國宅」之民眾，不得再

回已劃定特定區域之原居地建造住屋。 

五、臨時住宅由民間團體及運用大陸捐贈組合屋

辦理興建 9 處 312 戶，並配合永久屋陸續興建完

成配住而搬出，由各地方政府依規定辦理拆除或

留作災害避難屋使用。 

 

本署家園安置業務之辦理土地及地上物補償作

業，包含永久屋之安置基地及特定區域私有土地

及合法地上物徵收補償，有關特定區域係由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縣市政府劃定、經重建會核

定、縣市政府公告後辦理；經查臺南縣南化鄉玉

山村羌黃坑部落非劃定特定區域，非本署主管業

務。 

 

 

 

 

 

 

 

有關補助道路市區村里聯絡道路橋梁災後搶救及

復建工程計畫，原報計畫僅針對災後復建核列經

費，未包含緊急搶修部分，縣市政府當初利用災

害準備金辦理緊急搶修，災害準備金用罄後調整

其他經費墊支，莫拉克特別預算通過後向本部營

建署申請先行補助墊支經費，本署已函報修正計

畫，業奉行政院 99 年 5 月 27 日同意納入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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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辦 理 事 項 

項 次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十一) 

 

 

 

 

 

 

 

 

 

 

 

 

 

 

 

 

 

 

 

 

 

 

二、 

 (一) 

 

 

 

 

 

 

 

 

 

莫拉克颱風造成嚴重災情，行政院

雖已優先調整現有預算，仍不敷支

應救災及復建工作所需經費，爰就

不足部分籌編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

特別預算案辦理，故總預算或其他

特別預算與本特別預算案之辦理內

容，均有辦理風災災後重建項目，

為提升資源使用效益，避免工程重

複施作等情形發生，各機關如有重

複編列情形，原編於總預算或其他

特別預算之經費不得支用，並於年

度結束時將經費列為賸餘繳庫，如

違反本決議，對相關復建工程重複

補助或施作，應移送監察院調查。

另為落實國會監督，爰要求本特別

預算案編有預算之單位，應針對本

特別預算與其他各預算中類似計畫

之經費配置、運用明細等分年度向

立法院相關委員會提出報告。並請

審計部針對本特別預算與其他預算

中相關或類似計畫預算之執行情形

進行專案查核，於年度決算審核報

告中一併提出。 

個別決議部分： 

營建署及所屬： 

營建署及所屬原列特別預算數 147 

億 4,710 萬 9,000 元（分配數：98 

年度 65 億 2,113 萬元、99 年度 50 

億 7,622 萬 2,000 元、100 年度 20 

億 8,961 萬 2,000 元、101 年度 10 

億 6,014 萬 5,000 元），減列第 1 

目「復建業務」第 1 節「災後搶修

及復建業務」項下辦理受災地區緊

急搶救、搶修及清理等所需經費

經查本署其他預算無重複辦理情形。 

 

 

 

 

 

 

 

 

 

 

 

 

 

 

 

 

 

 

 

 

 

 

 

一、本署「復建業務-災後搶修及復建業務」決

議凍結三分之ㄧ案，業經立法院 99 年 3 月 31

日台立院議字第 0990701282 號函會議決議，除

辦理新定擴大都市計劃部分經費 345 萬元不予

解凍外，其餘均准予動支。 

二、南投案補助經費為 1,100 萬元，業已撥付南

投縣政府 150 萬元，惟於 99 年 3 月 31 日立法

院第 7 屆第 5 會期第 9 次會議決議，原 1,100

萬元補助計畫中之「辦理新訂擴大都市計畫部

分經費 345 萬元」不予解凍。為免本案部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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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辦 理 事 項 

項 次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5,000 萬元、第 2 目「災民救助及

安置業務」第 1 節「家園安置業務」

項下辦理災民臨時住宅安置業務、

建物修繕、設備補充、整地排水公

共設施及後續管理維護等所需經費

1,000 萬元，共計減列 6,000 萬

元，其餘均照列，改列為 146 億

8,710 萬 9,000 元（分配數：98 年

度 64 億 6,113 萬元、99 年度 50 

億 7,622 萬 2,000 元、100 年度 20 

億 8,961 萬 2,000 元、101 年度 10 

億 6,014 萬 5,000 元）。 

1. 營建署及所屬「復建業務－災後

搶修及復建業務」，其中「補助

地方政府辦理災區通盤檢討與

受災地區配合災後地形變動進

行全面地形測量及都市計畫通

盤檢討等所需經費 1 億 3,285 

萬元」、「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市區

村里聯絡道路橋梁災後搶救及

復建工程等所需經費 50 億

7,600 萬元」及「補助地方政府

辦理災後雨水下水道之清淤、搶

修及復建工程等所需經費 4 億

元。」。為避免重建特別預算之

有限資源遭到不當濫用，爰凍結

上開預算三分之一，俟內政部營

建署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報告

各項計畫之補助辦法、補助對

象、金額、明細等資料並經同意

後，始得動支。 

 

 

 

業經費凍結影響原計畫執行及整體管考進度，

已於 99 年 12 月 7 日行文南投縣政府將 150 萬

元補助費全數繳回俾憑辦理撤案作業，業經縣

府於 100 年 1 月 13 日將該筆補助款項繳回，確

定撤案底定，該筆補助經費於 100 年 7 月 1 日

提列準備，100 年 8 月 18 日於行政院莫拉克重

建推動委員會提會討論，並於 100 年底核定提

列準備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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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辦 理 事 項 

項 次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二) 

 

 

 

 

 

 

 

 

 

 

 

 

 

 

 

 

 

 

 

 

 

 

 

 

 

 

 

 

 

 

莫拉克颱風原住民災區未來遷村問

題，應依「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特

別條例」第 20 條之規定先與災區原

住民諮商溝通，取得共識後方能進

行。由於原住民與部落、土地、家

園之歷史情感，生活記憶及族人祖

先長期於原鄉耕作之深厚情感。建

請行政院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應貫

徹「離鄉不離村、離村不離鄉」之

原則，協助災民於原居住地區經鑑

定之安全地點興建永久屋。有關尋

覓鄉內土地工作不宜躁進求快，行

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應結合農業委

員會林務局及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

兵輔導委員會等機關於 98 年底

前，盡力尋找安全適宜之土地，供

原住民安身立命之用。倘鄉內確無

適合土地可資安置，災民仍應下山

接受政府輔導。 

 

 

 

 

 

 

 

 

 

 

 

 

一、 本署自 98 年起，共辦理 21 場現勘，完成基

地勘選計 110 處，其中初步評估「適宜」供

災後住宅重建安置基地計 57處，面積為 589.9

公頃，勘定結果將一併提供給縣市政府，作

為永久安置土地勘選參考。 
二、與受災戶宣導永久屋安置部分，本署業於屏

東縣及高雄縣召開莫拉克颱風災區家園重

建及受災戶安置說明會議，向災民報告「莫

拉克颱風災區家園重建及受災戶安置相關

作法」，包括受災戶住宅補貼說明及永久屋

安置說明等，期使地方政府、鄉鎮公所、民

間團體及災區居民了解永久屋安置推動政

策與相關規定，並與受災戶作充分之溝通；

且全力配合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之

「莫拉克颱風災害部落原居住地安全初評

結果說明會」，藉以再次加強向災區居民說

明莫拉克颱風災區受災戶安置措施。另在永

久屋基地勘選與協調過程中，地方政府均本

於安全無虞及充分尊重遷居者意願之前提

下，來確認各部落安置地點數，並由本署一

起協助辦理規劃作業。 

三、特定區域內之核定遷居遷村戶及安置用地範

圍內配合限期搬遷之房屋拆遷戶補助部

分：補助對象為特定區域內之核定遷居遷村

戶及安置用地範圍內配合限期搬遷之房屋

拆遷戶。截至目前為止，搬遷費、生活輔導

金發放戶數為 1281 戶、租金補貼發放戶數

為 110 戶、購屋貸款利息補貼核准戶數為 10

戶，業於 103 年底完成作業並結案。 

 

 

 



實現數 應付數 賸餘數 合計 實現數 應付數 賸餘數 合計

 14,687,109  14,687,109  788,651          -  788,651  556,472           -  219,885  776,357  8,538,221          -   6,136,593  14,674,814

5,790,350 5,790,350 15,656          - 15,656 3,361 0 0 3,361 4,335,855 0 1,442,200 5,778,055

      152,300       155,306             -              -              -         5,663          -      149,643       155,306

        19,200         19,200             -              -              -       19,112          -               88         19,200

      132,850       132,850    12,856    12,856         561         561     109,555          -        11,000       120,555

   5,086,000    4,926,994      2,800      2,800      2,800      2,800  3,753,724          -   1,173,270    4,926,994

      400,000       556,000              -              -     447,801          -      108,199       556,000

   8,896,759    8,896,759  772,995          -  772,995  553,110           -  219,885  772,995  4,202,366          -   4,694,393    8,896,759

   2,016,559    2,011,056    52,920    52,920    13,920    39,000    52,920       44,154          -   1,966,902    2,011,056

        90,000       183,862      2,250      2,250      1,578         672      2,250       94,613          -        89,249       183,862

辦理劃設特定區域等先期

規劃作業經費

        60,000         88,679             -              -              -       84,848          -          3,831         88,679

辦理土地價購、徵收及地

上物拆遷補償

   3,052,700    3,092,926  312,229  312,229  191,274  120,955  312,229  2,420,031          -      672,895    3,092,926

辦理永久住宅整地、排

水、聯外道路及相關公共

設施

      750,000    1,540,707  386,744  386,744  344,466    42,279  386,745  1,343,110          -      197,597    1,540,707

辦理永久住宅安置興建       216,000       216,000             -              -              -                 -          -      216,000       216,000

辦理配合限期搬遷者租

金、購屋自備款、利息、

生活輔導金、搬遷費

   1,436,700       547,199    18,852    18,852      1,872    16,980    18,852     200,740          -      346,459       547,199

   1,274,800    1,216,330             -              -              -       14,870          -   1,201,460    1,216,330

     中華民國

重 大 計 畫 執 行

莫 拉 克 颱 風 災 後

本期執行數 累計執行數

  執行數

內  政  部

6708112000

災民救助及安置業務

補助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

證基金提供災民辦理建購、修

繕住宅貸款信用保證

截至本年

度已編列

預算數

可支用預算數

以前年度 本年度 合計

辦理受災地區緊急搶救、搶修

及清理

計畫名稱 計畫總金額

5908111000

復建業務

合計

辦理研擬災區土地使用變更機

制

辦理災民各項住宅貸款及購屋

折價損失補貼

辦理災民臨時住宅安置

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災區通盤檢

討及受災地區配合災後地形變

動進行全面地形測量及都市計

畫通盤檢討

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市區村里聯

絡道路橋梁災後搶救及復建工

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災後雨水下

水道之清淤、搶修及復建工程

辦

理

災

民

永

久

性

安

置

住

宅

主  管

重 建 特 別 決 算

績 效 報 告 表
103年度

單位:新台幣千元

本期實

現數占

可支用

預算數

百分

比％

本期應

付數占

可支用

預算數

百分

比％

本期賸

餘數占

可支用

預算數

百分

比％ 合計

累計實

現數占

截至本

年度已

編列預

算數百

分比

％

累計應

付數占

截至本

年度已

編列預

算數百

分比％

累計賸

餘數占

截至本

年度已

編列預

算數百

分比

％

合計
總累

計％

年累

計％

總累

計％

年累

計％

70.56 0.00 27.88 98.44 58.13 0.00 41.78 99.92

21.47 0.00 0.00 21.47 74.88 0.00 24.91 99.79

- - - - 3.65 0.00 96.35 100.00 100 100 100 100 危險建物屬私有產權，如經所有權人修繕後、經

縣府主管建築機關複評通過，除因分配永久屋不

得再居住使用外，即可解除列管。災區紅黃單列

管危險建物已解除危險標誌計有313件，若所有權

人放棄修繕、有公共安全之虞者，將請縣市政府

依法辦理強制拆除。

- - - - 99.54 0.00 0.46 100.00 100 100 100 100 就莫拉克颱風災區縣市檢討調整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委託辦理5件研究案，皆已完成結案。

4.37 0.00 0.00 4.37 82.47 0.00 8.28 90.75 100 100 100 100 已完成地形測量、疑義重製及都市計畫草案作業

並將草案函送各縣市政府，刻正辦理都市計畫通

檢草案審議作業。

100.00 0.00 0.00 100.00 76.19 0.00 23.81 100.00 100 100 100 100 核定補助729件，均已完成。

- - - - 80.54 0.00 19.46 100.00 100 100 100 100 補助嘉義縣等5縣市災後清淤及復建工程計40件，

皆已完工。

71.55 0.00 28.45 100.00 47.23 0.00 52.77 100.00

26.30 0.00 73.70 100.00 2.20 0.00 97.80 100.00 100 100 100 100 已撥付1,392萬元至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

金，辦理信用保證之專款。

70.15 0.00 29.85 100.00 51.46 0.00 48.54 100.00 100 100 100 100 完成各方捐贈組合屋安置災民興建9處312戶，並

已配合永久屋陸續興建完成配住而搬出，由各地

方政府依規定辦理拆除或留作災害避難屋使用。

- - - - 95.68 0.00 4.32 100.00 100 100 100 100 本署辦理嘉義縣等7縣市永久屋基地開發計畫規劃

及變更作業22案，全數均已結案決算。

61.26 0.00 38.74 100.00 78.24 0.00 21.76 100.00 100 100 100 100 業已完成核撥22案土地、聯外道路及地上物等徵

收補償費作業。另特定區域土地徵收部分，係尊

重災民意願辦理，除臺南市無徵收需求，私有土

地及合法地上物補償費業依各縣市政府意願調查

及查估結果完成南投縣等6縣市23案特定區域土地

徵收補償費發放及核銷作業。

89.07 0.00 10.93 100.00 87.17 0.00 12.83 100.00 100 100 100 100 核定補助51件工程，已全數完工。

- - - - 0.00 0.00 100.00 100.00 - - - - 計畫未執行，全數辦

理繳庫。

9.93 0.00 90.07 100.00 36.68 0.00 63.31 100.00 100 100 100 100 本案業已撥付台東縣等6縣市辦理業務及撥付土地

銀行13萬3,965元利息補貼。

- - - - 1.22 0.00 98.78 100.00 100 100 100 100 累計申辦案件計30件（含金融機構2件、住宅基金

28件），已執行完畢。

總計畫實際執行進度

未達預定進度之原因

及其改善措施

總計畫目標達成情形

本期執行數占可支用預算數百

分比﹪

累計執行數占截至本年度已編

列預算數百分比﹪
預定

執行數占可支用預算數百分比﹪

執行未達

90﹪之原

因及其改

進措施

實際

計畫執行進度




